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药耗集采持续扩面，规则完善稳步推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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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件：2023 年 3 月 1日，国家医疗保障局办公室发布《关于做好 2023 年医药集中

采购和价格管理工作的通知》（以下简称“《通知》”），针对 2023 年医药集中

采购做出具体要求，涵盖推进药品耗材集中带量采购、提高集采精细化管理水平、

加强药品价格综合治理、推进医疗服务价格改革和管理、持续开展口腔种植价格专

项治理和优化医药价格治理能力支撑等六个方面。 

点评： 

持续扩大药耗集采覆盖面，重点科室、产品均有所覆盖。药品方面，预计到 2023

年底，每个省份的国家和省级集采药品数累计达到 450 种，其中省级集采药品应达

到 130 种，化学药、中成药、生物药均应有所覆盖。其中，重点指导湖北牵头扩大

中成药省际联盟采购品种和范围，江西牵头开展干扰素省际联盟采购，广东牵头开

展易短缺和急抢救药省际联盟采购。耗材方面，2023 年将启动人工关节国采，区域

联盟集采将在硬脑膜补片、疝修补耗材、神经外科、体外诊断试剂等领域展开。其

中，聚焦心内科、骨科重点产品，指导更多省份推进吻合器、超声刀等普外科耗材

集采。 

药耗招采规则趋于完善，医疗服务价格深化改革持续推进。《通知》强调创新完善

集采规则、强调提高报量准确性、落实优先使用中选产品、加强中选产品供应保障、

探索新批准药品首发价格形成机制等。此外，2023 年将进一步深化服务价格改革试

点，将在唐山、苏州、厦门、赣州和乐山五个国家试点城市监测首轮调价运行情况，

要求各地常态化运行医疗服务价格动态调整机制，同时将着力规范医疗服务价格项

目，分批发布中医外治、辅助生殖等学科项目规范立项。口腔医疗服务方面，各省

将于 2月底出台政策文件，4月中旬前全面落实调控指标，加强口腔种植价格支撑。 

投资建议：自支架续约、骨科国采等政策陆续推出后，我们可以看到招采规则的制

定趋于审慎，“唯低价中标”不可取，对企业来说，稳定可控的质量和供应链管理

能力也将成为集采中标的重要考量。此外，我们也看到 2022 年以来在药耗的集采

中，创新产品如创新药、创新医疗器械仍受到政策的扶持，常规集采之外，政策为

创新产品开拓市场留出空间。我们建议顺应行业变革过程中的转型和挑战，基于政

策引领的方向，重点关注差异化/真正满足临床需求的创新药械，此外也建议关注由

传统仿制药积极转型创新的龙头药企。 

 

风险提示：集采执标不及预期、监管政策变化等。 

 

要点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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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1：《国家医疗保障局办公室关于做好 2023 年医药集中采购和价格管理工作的通知》内容整理 

方面 具体方面 要求 

坚定不移推进药品耗材集中带量采购 

持续扩大药品集采覆盖面 

 开展第八批国家组织药品集采并落地实施，适时推进新批次药品集采； 

 重点指导湖北牵头扩大中成药省际联盟采购品种和范围，江西牵头开展干

扰素省际联盟采购，广东牵头开展易短缺和急抢救药省际联盟采购； 

 预计到 2023 年底，每个省份的国家和省级集采药品数累计达到 450 种，

其中省级集采药品应达到 130种，化学药、中成药、生物药均应有所覆盖 

扎实推进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 

 23 年将启动人工关节国采，区域联盟集采将在硬脑膜补片、疝修补耗材、

神经外科、体外诊断试剂等领域展开； 

 聚焦心内科、骨科重点产品，指导更多省份推进吻合器、超声刀等普外科

耗材集采 

提高集采精细化管理水平 

创新完善集采规则 

 坚持公平公正、公开透明； 

 坚持带量采购基本原则； 

 加大对围标、串标行为的惩戒力度 

着力提高报量准确性  运用历史采购量复核医疗机构报量，提高报量与临床使用量的匹配度 

强化落实优先使用中选产品  各省份要加强对医疗机构采购情况的检测分析，抓好督促整改 

加强中选产品供应保障 
 建立医疗机构、生产配送企业、医药集中采购机构间集采品种供应保障的

有效反馈机制，提升应对供应配送问题的灵敏度 

加强药品价格综合治理 

探索完善新批准药品首发价格形成机制 
 北京、天津、河北、上海、江苏、四川等 6省（市）要做好首发价格受理、

定期评估、动态调整等工作 

丰富用好医药价格治理制度工具 
 实施全国医药价格监测工程，对重点医疗服务价格项目、医院药品耗材采

购价格等开展常态化监测 

加强挂网药品价格管理 
 规范药品挂网撤网工作 

 撤网药品的原价格信息保留 3年并供国家和各省查询 

着力推进医疗服务价格改革和管理 

深化医疗服务价格改革试点 
 唐山、苏州、厦门、赣州、乐山 5个国家试点城市要监测首轮调价运行情

况 

常态化运行医疗服务价格动态调整机制  原则上于 6月底前完成年度调价评估 

着力规范医疗服务价格项目  加快编制医疗服务价格项目规范 

持续开展口腔种植价格专项治理 

落实口腔种植综合治理措施  落地实施种植体系统集采结果 

加强口腔种植价格监管 
 各地汇总梳理本区域内参与口腔种植专项治理的医疗机构名单、执行价

格、联系方式等信息，4月底前在省、市医保部门官网长期公布 

优化医药价格治理能力支撑 
提升医药集中采购经办水平  常态化开展网采率测算，加强医用耗材网采率测算 

加强医药价格和招采队伍建设  打造清正廉洁的医药价格和招采队伍 

资料来源：国家医疗保障局，光大证券研究所整理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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